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铁塔下的“不速之客”
□通讯员 齐心悦

2023 年 10 月，郸城县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在办理一
起盗窃案件时发现，犯罪嫌疑人代某可能还涉嫌破坏公
用电信设施罪。

为精准指控犯罪， 检察机关通过自行补充侦查、全
面梳理证据，最终认定犯罪嫌疑人系盗窃罪和破坏公用
电信设施罪的想象竞合犯，按照法律规定，应以破坏公
用电信设施罪追究其刑事责任。 11 月 28 日，代某被法
院以破坏公用电信设施罪判处有期徒刑 5 年 6 个月。

时间回到 4 年前，2019 年 10 月的一个凌晨，出狱不
到半年的代某盗走了铁塔基站内的 18 块电池。

2 个小时后， 铁塔基站的维护员支某发现电池被
盗，拨打了报警电话。 由于被盗电池内安装有 GPRS 定
位系统，接到报案后，公安机关很快就根据铁塔公司技
术方提供的信息确定了电池的位置———代某家。警方赶
到后，代某已经逃逸。

2023年 9月，代某在山东省烟台市被抓获。2023年 10
月，郸城县人民检察院受理此案。 检察官吕振华根据法律
规定和多年的办案经验，敏锐地察觉到代某的案件极有可
能是一起破坏公用电信设施案件，而非简单的盗窃案。

由于盗窃罪、 破坏公用电信设施罪之间量刑悬殊，
2023 年 10 月，吕振华带领干警对代某的行为是否构成
破坏公用电信设施罪展开自行侦查。铁塔基站维护员支
某回忆说，虽然当年被盗的电池很快被找回，但是已经
全部被破坏了，无法再投入使用。代某的行为，直接导致
基站信号中断近 48 小时，附近 2000 余名用户受到严重
影响。

经调查认定，代某偷盗并破坏正在使用中的铁塔基
站电池、光缆，在盗窃财物的同时，放任公用电信设施被
破坏可能出现的后果发生， 严重影响群众正常通信，危
害了社会公共安全，其行为触犯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
法》第一百二十四条之规定，应当以破坏公用电信设施
罪追究其刑事责任。

2023 年 11 月 13 日，郸城县人民检察院以代某涉嫌
破坏公用电信设施罪向法院提起公诉。 11 月 28 日，法
院开庭审理此案， 采纳了检察机关的全部定罪量刑建
议。 ③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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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察建议为流浪少年开启人生新征程
鹿邑县人民检察院

□记者 窦娜 通讯员 杜奎 安珍

本报讯 “如果没有你们的帮助，我真不敢想
象自己现在是什么样。如今的生活我非常满足，真
心感谢你们！ ”近日，正在郑州一家汽车修理厂工
作的丁丁（化名）向鹿邑县人民检察院检察官感激
地说。

时间回到 3 年前的一天， 鹿邑县传保公益的
志愿者刘传保来到鹿邑县人民检察院反映， 有一
名残疾无户口流浪少年丁丁无人抚养， 在该县邱
集乡沿街乞讨。该院第四检察部主任岳淑梅、检察
官朱丽等经调查发现，丁丁出生即被遗弃，2005 年
4 月由名叫方兰（化名）的女士抚养，丁丁跟随方
兰先后与鹿邑县试量镇的丁轻 （化名 ）、丁风 （化
名）共同生活。 2010 年方兰去世，丁丁继续跟随丁
风生活。 丁风平时脾气不好，经常打骂丁丁。

在调查情况的同时， 检察官立即与该县相关
行政部门结合， 把丁丁送到救助站的定点医疗救
治机构治疗，并请专家组对丁丁的病情进行会诊。

因丁丁无法找到亲生父母，又无户籍，养母

去世，基本生活、基本医疗、基础教育得不到保障，
依照《人民检察院检察建议工作规定》第十一条第
四款之规定， 鹿邑县人民检察院向该县相关行政
部门提出检察建议。

检察建议制发后， 检察官协同相关行政部门
依法为丁丁办理了户籍手续和身份证， 并征求丁
丁意见， 指定原养父丁轻作为丁丁的监护人。 同
时，在检察官的帮助下，相关行政部门为丁丁办理
了孤儿保障金以及基本生活保障、 基本医疗保障
手续。 至此，丁丁圆了多年的“户口梦”，开启了人
生新征程。

丁丁的生活得到了妥善的安置， 但是检察官
依然时刻牵挂着他。2023 年 8 月，在对丁丁的回访
中，检察官了解到，丁丁的身体已完全康复，目前
在郑州一家汽车修理厂工作，每月有稳定收入。

“‘办案件就是办别人的人生’，只有怀揣同理
心、 倾注真感情， 才能让司法闪烁伟大的人性光
辉。 ”鹿邑县人民检察院相关负责人表示，检察官
既要做犯罪的追诉者，又要做无辜的保护者，更要
做法治进步的引领者和司法温度的传递者。 ③5

□记者 窦娜 通讯员 邓兴华 陈? 文/图

本报讯 12 月 14 日， 在太康县人民法院审判庭，
由太康县人民检察院指控的被告人谢某等人涉嫌失职

致使在押人员脱逃案件，公开开庭审理，员额检察官陈
■、检察官助理李姝出庭支持公诉。 各县（市、区）检察
院职务犯罪检察部门的干警全程观摩庭审， 并开展评
议。

据了解，举办此次庭审观摩评议活动旨在进一步提
升检察人员出庭公诉履职能力，深入推进检察队伍专业
化、职业化、规范化建设。

法庭审理中，出庭公诉人严格按照庭审规则及程序
要求，着装规范，公诉用语严谨。公诉人围绕指控的犯罪
事实向被告人进行发问，合理设计示证思路，运用多媒
体示证，通过视频、图片、文字相结合的方式，全面客观
地向法庭展示证据，举证详略得当，质证条理清晰，答辩
论述充分，并就定罪和量刑发表了公诉意见。

整个庭审过程流畅、规范、严谨。 评议人员认真观
摩，旁听人员严肃专注，取得了良好的政治效果、社会效
果和法律效果。

庭审结束后，全体观摩人员在太康县人民检察院召
开庭审观摩评议会，对本次庭审情况进行研讨交流。 与
会人员对出庭检察官的庭前准备和庭审中的表现给予

肯定，就文书制作规范、庭审讯问技巧、答辩应对等方面
存在的不足提出意见建议。

本次“沉浸式”观摩庭审，是一次“零距离”现场教学，
实现了“在观摩中学习、在交流中提升”的目的。 ③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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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沉浸式”观摩庭审 “零距离”现场教学

刘勤：坚守初心，守护正义
□通讯员 李亚晖 文/图

刘勤，中共党员，淮阳区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
员额检察官。从检十余年来，她时刻将政治理论学习
摆放在最重要的位置， 自觉对标优秀公诉前辈的标
准，认真学习业务知识，先后荣获“全市优秀公诉人”
“市优秀志愿者”“县三八红旗手”等荣誉称号。

自进入刑检部门以来， 刘勤先后办理各类刑事
案件 320 余起，制发检察建议 3 份，组织开展普法宣
传活动 160 余次，参与办理多起有重大影响的案件。
她时常因为审查卷宗而忘记了时间， 忘记了在家中
等她下班的孩子，她办公室的灯总是亮到深夜。

在办理案件中，刘勤坚持惩防并重，细致研判案
情， 找准切入点。 针对邻里纠纷引发的轻微刑事案
件，她下沉社区耐心释法说理，促进和解。 为符合条
件的犯罪嫌疑人申请法律援助， 为因犯罪行为致贫
的被害人申请司法救助。她常说：“法律是有温度的，
我们办的不仅仅是案件，更是别人的人生。在保障办
案质量的同时，也要注重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。 ”

有梦不觉天涯远， 刘勤没有一刻动摇过坚守公
平正义的决心，没有一刻忘记过对法律的敬畏，也没
有一刻遗失过呵护人性温暖的初心。 她用青春韶华
为检徽增添荣光，用检察力量放飞法治梦想。 ③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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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刘勤勤审审阅阅案案件件材材料料。。

庭庭审审观观摩摩评评议议会会现现场场。。


